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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鑫亿鼎石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委托经营管理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协议的基本情况 

2025 年 11月 19日，江苏鑫亿鼎石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鑫亿

鼎”或“公司”）与许开港签订了《委托经营管理协议》，就鑫亿鼎对许开港

控制的江苏福港石英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福港石英”或“被托管企业”）

和连云港睿晶石英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称“连云港睿晶”或“被托管企业”）

托管经营事项进行了追认。 

 2025年 11月 1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补充签署许开港与江苏鑫亿鼎石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托经营管理协议》的议

案，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未触发重大资产重组。 

 

二、委托管理基本情况 

（一）委托管理内容 

许开港将福港石英和连云港睿晶的生产、经营、管理或业务权，委托给鑫

亿鼎，鑫亿鼎全面负责连云港睿晶、福港石英的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落实

执行福港石英、连云港睿晶股东/执行董事的决议。 

（二）委托管理期限 

委托管理期限为 2025年 4月 15日至 2026年 4月 14日，到期后可以根据

实际情况续约。委托管理期间，如任何一家托管企业股权全部或部分转让，则

该托管企业的托管期限提前终止，托管期限终止日为托管企业股权发生工商变

更登记之日。 

（三）委托管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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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确认托管费用采用固定费用的方式进行核算，每家公司托管基础费用

按照 24 万元/年收取。 

实际托管期不足一年的处理：若实际托管期不满 12个月，按实际托管月数

折算（实际托管月数/12×年度基础费用）。 

三、本次合作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委托经营管理事项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

控股股东发生变化，本次交易定价依据公司对托管经营管理事项成本测算确

定，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对公司经营不会

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四、备查文件目录 

《委托经营管理协议》 

 

 

 

 

江苏鑫亿鼎石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1月 19日 

 

 


